
臺中市立啟明學校控制作業流程圖 

緊急傷病處理作業 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疾病或事故發生 

由目擊者通知或陪同

至健康中心 

 

由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、處理、記錄 

聯繫 119或搭乘計程車由護理

師(宿舍管理員)陪同學生送

醫治療，並報告單位主管通知

家長或緊急聯絡人及導師 

在健康中心觀察 

返班上課 症狀未緩解 

需留院觀察者 治療取藥 

返校/返家 通知相關人員，並循校務

系統向上級陳報。待家長

到達後完成交接。護送人

員返校並完成校安通報 


